
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房屋购买采购项目单一来源公示

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房屋购买采购项目以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采购人：肃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项目内容：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房屋购买采购。

三、采购预算：￥2250000.00 元（大写：贰佰贰拾伍万元整）

四、采用单一来源方式的原因：

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

甘政发〔2017〕14 号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新版《智慧城市建设指南》的建设标准，构建智慧

肃北，打破以往信息孤岛的壁垒，以数据驱动管理服务，以感受企业和民众需求为导向，形

成智慧化管理服务应用体系已成为肃北县发展的必然阶段。根据前期考察，肃北县党城湾镇

泰吉路 6号，巴音朝伦 1号楼三层建筑面积 500 ㎡，建筑面积、规模等条件在肃北县目前可

选择的办公用房中是唯一满足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设立需求的办公用房。符合“只能从唯

一供应商处采购的”的单一来源采购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四章之规定，本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

五、拟定的唯一供应商：肃北县巴音朝伦实业有限公司

六、专家论证意见

专家 1论证意见：

专家姓名：赵登科 职称：经济师 工作单位：甘肃东方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设立是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深入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甘政发〔2017〕14 号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新版《智慧城市建设

指南》的建设标准，构建智慧肃北，打破以往信息孤岛的壁垒，以数据驱动管理服务，以感

受企业和民众需求为导向，形成智慧化管理服务应用体系，肃北县党城湾镇泰吉路 6号，巴

音朝伦 1号楼三层建筑面积 500 ㎡，建筑面积、规模等条件在肃北县目前可选择的办公用房

中是唯一满足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设立需求的办公用房。符合“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



的”的单一来源采购条件。 该项目可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符合该项目采购要求。

专家 2论证意见：

专家姓名：方云霞 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酒泉市建筑设计院

鉴于该项目的实际情况，重新选址建设将会带来不必要的时间及经济损失，从节约时间

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同时为了保证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能够尽快投入使用，结合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甘政发

〔2017〕14 号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新版《智慧城市建设指南》的建设标准，建议采用单一来

源的方式从供应商处进行采购。

专家 3论证意见：

专家姓名：蔺玉峰 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酒泉市众信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

甘政发〔2017〕14 号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新版《智慧城市建设指南》的建设标准，肃北县党

城湾镇泰吉路 6号，巴音朝伦 1号楼三层建筑面积 500 ㎡用于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为构

建智慧肃北，打破以往信息孤岛的壁垒，以数据驱动管理服务，以感受企业和民众需求为导

向，形成智慧化管理服务应用体，早期建成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建议采用“单一来源”

采购方式购置肃北县党城湾镇泰吉路 6号，巴音朝伦 1号楼三层作为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

使用。

专家 4论证意见：

专家姓名：王淑萍 职称：经济师 工作单位：肃北县财政局

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

甘政发〔2017〕14 号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新版《智慧城市建设指南》的建设标准，构建智慧

肃北，打破以往信息孤岛的壁垒，以数据驱动管理服务，以感受企业和民众需求为导向，形

成智慧化管理服务应用体系，北县党城湾镇泰吉路 6号，巴音朝伦 1号楼三层是唯一满足肃

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设立需求的办公用房，符合“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的单一来源

采购条件，建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

专家 5论证意见：

https://www.so.com/link?m=bjIIFzfo/0QKHt450KISl7GTg4dqx8VjcQ7915+f8VtRtQ4V/88kisqS5xW+BQkBcVCE1frWCuSNDHJXFGvDxwZcnKO8pnIhV9hhJUc9nWHFwN3zBKuOzTLOqGXmiocbs4OgFTBGeYI8/NHCggl2ha083bM4pfViVe0sFP7cFxX5DuSu1zcMEos4iC8akO0A6QMiyfpdccxL4GQeDqsyfonvNG/AIxVS+lCJcdoqdmU1CDUT121d7J8CtYayCO0DcHechVattsGQpCJq2HRL2G1t8WTROmixLW8zNKyVi7g8bO7GvsCMPQBtEEIllGDbZjemu6JmpL2ck9yFNsllke/uqsJhNpK9e0GPccY/apcdf/2TtHKdzL3ooSueWlN7Vnw/nNZZjMyS5Bhuq


专家姓名：张志才 职称：律师 工作单位：甘肃长治律师事务所

肃北县党城湾镇泰吉路 6号，巴音朝伦 1号楼三层建筑面积 500 ㎡，建筑面积、规模等

条件在肃北县目前可选择的办公用房中是唯一满足肃北县大数据运营中心设立需求的办公用

房。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四章之规定，建议该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

七、公示的期限：自公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2021 年 8 月 26 日-2021 年 9 月 1 日）。在

公示期内，任何供应商、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

期间以书面方式向肃北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办公室反映情况和问题，并同时抄送采购人。

八、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采购人：肃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联系电话：13369370073

监督部门：肃北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

联系电话：0937-8813987

联系地址：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金路与广场巷交汇处附近

肃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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